
致：西貢區議會 

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

主席及全體委員 

 

2015 年 5 月 21 日(星期四) 

西貢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動議 

要求延長港鐵都會票使用期限 

 

背景： 

  我們留意到，自港鐵公司於去年 6 月推出港鐵優惠票以來，吸引不少

將軍澳居民購買使用。然而，我們近日亦收到居民意見，希望延長港鐵都會票的

使用期限及增加車程次數。 

 

現時港鐵都會票於第一次使用後，可於 30 天內乘搭指定範圍內車程 40 次。

然而，有居民指愈來愈多僱主採用五天工作週，當該月有較長的公眾假期或其他

原因不用上班，會使乘客未能於 30 天內用盡 40 次車程。有見及此，我們建議貴

公司延長港鐵都會票的使用期限，方便乘客用盡 40 次車程。 

 

而且，現時港鐵都會票只限於將軍澳綫、觀塘綫、港島綫、荃灣綫全部車

站、以及東鐵綫、西鐵綫及東涌綫部份車站使用，需要由將軍澳往新界其他地區

上班的乘客未能受惠於港鐵都會票，故希望港鐵公司擴大港鐵都會票的適用範

圍。 

 

動議措辭： 

要求延長港鐵都會票使用期限 

 

 

 

 

動議人： 鍾錦麟議員     梁里議員     范國威議員 

 

 

 

 

和議人：    張國強議員 

 

2015 年 5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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